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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六(B) 
(页数 1/1) 

二零一一年村代表选举

未能完成原居民代表选举的原居乡村/共有代表乡村名单

下列乡村在候选人提名期结束后，没有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或获有效提名的候

选人的数目少于该村须选出的村代表数目，按选举管理委员会《选举程序（村

代表选举）规例》第 29(2)条，下列乡村的选举未能完成。

地区 乡事委员会 有关原居乡村/共有代表乡村

离岛

南丫岛南段

索罟湾

蒲台

共 2 条乡村

梅窝
万角咀

共 1 条乡村

大屿山南区
长沙下村

共 1 条乡村

大澳

上羗山及鹿湖

昂坪

共 2 条乡村

东涌
地塘仔

共 1 条乡村

西贡 西贡

浪茄

黄麖仔

共 2 条乡村

大埔 大埔
桃源洞

共 1 条乡村

荃湾 荃湾
二陂圳

共 1 条乡村

总共 11 条乡村


